关于发布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 技术榜单的通知
内科规字〔2023〕13号
各盟市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五大任务”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自治区科技厅决定采取“揭榜挂帅”组织方式，启动实施自治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充分利用全国范围的优势创新资源解决关键技术难题。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揭榜挂帅”实施办法》，现发布 “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具体事项如下：
一、揭榜条件
1.企业揭榜方应组建创新联合体申报。创新联合体原则上由自治区注册、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强的行业企业牵头组建，须联合国内相关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或其他组织机构等多个独立法人单位组成，经自治区科技厅备案有效（https://f.nmkjt.org.cn/，账号登录后填报备案）。创新联合体牵头企业应处于行业领军或骨干地位，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应在合作技术领域具有前沿水平，成果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科技服务等相关机构可参与创新联合体建设。
2.创新联合体以承担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为主要任务，以市场机制为纽带、自愿自发组建利益共同体。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应与成员单位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组建协议或成立独立运营实体推进实施。牵头单位应设立决策、咨询和执行等组织机构，建立有效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并配备必要的相对固定工作人员，负责开展日常工作。
3.揭榜方应针对榜单要求提出具体解决关键技术的实施方案，且须完成全部预期目标。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揭榜方应确定1名领军型科研人员作为首席科学家，负责牵头制定实施方案，有资金分配权并负责协调组织示范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4.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目资金由揭榜方企业和财政科技资金共同投入（定向实施项目由推荐部门和财政科技资金共同投入），推动示范工程的重点产品和重大成果应用推广。
5.优先支持有地方资金配套政策（地方政府部门资金承诺函或政策文件）的揭榜方，加强与盟市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共同推进实施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
6.其他要求详见榜单（附件1）。
二、揭榜流程
1.揭榜申报。请揭榜方于2023年4月20日前登录“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https://f.nmkjt.org.cn/）填写《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方案》并提交有关资料。
2.组织对接。自治区科技厅根据揭榜情况，及时审查指导创新联合体的组建备案、创新合作、资源整合等，结合实际组织与区内外优势科研单位的对接合作。
3.遴选评审。申报截止后自治区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揭榜方的资质条件、揭榜实施方案可行性等进行充分论证，遴选确定揭榜方。对于面向不同技术路线的可采取“赛马制”的方式支持多支研发团队平行攻关。
4.揭榜公告。自治区科技厅向全社会公示揭榜情况。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签订任务书。
三、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
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    王  玮    0471-6328635
政策咨询电话：
科技厅战略规划处        杨  瑞    0471-6328708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2.技术攻关类“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